
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ST 中珠       公告编号：2021-047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执行裁定将被拍卖的股份为公司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珠集团”）持有的公司 56,926,989股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的 2.857%。本次执行裁定不排除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将被执行的股份尚未正式进行司法拍卖，后续

可能将涉及公示、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

节，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本次执行尚未完成，执行结果可能导致中珠集团所持公司股

份数发生变化，但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执行结果为准。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正常，上述事项暂时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5日收到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函告，

中珠集团于 2021年 4月 23日通过法院专递邮件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珠海中院”）2021年 4月 20日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1）粤

04执恢 82号），珠海中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珠海中院（2018）粤 04民初

107号民事判决书、（2020）粤 04执异 313号执行裁定书，就平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与中珠集团合同纠纷一案恢复执行。主要内容如

下：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7 年 6月 15 日，中珠集团与平安证券签订《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初始协议）及《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补充协议》、许德来先生与平安证券签订《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之补充协议保证合同》。因回购日期届满，中珠集团、许德来

先生未能按期履行到期购回等相关义务构成违约，平安证券向珠海中院提起诉

讼，珠海中院于 2018 年 12月 28日出具《民事判决书》（（2018）粤 04民初 107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金 92,751,000元。 

二、被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9 月 14 日起至本金全部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

（以本金 92,751,000 元为基数，按每年 5.8%的利率计算）。 

三、被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违约金 5,094,000 元及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的违约金（以本金 92,751,000 元为基数，按

日累计，单日违约金率按万分之五计算）。 

四、被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 850,000元，诉讼保全担保费

102,000元。 

五、原告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珠海中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所有且已办理质押登记的 66,131,989 股中珠医疗股票（证券

代码：600568）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股票的价款优先受偿。 

六、被告许德来对被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74,300元，由被告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许德来共同承

担。 



（二）债权人变更 

2020 年 5月 21 日，平安证券与珠海市鑫宇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鑫宇环公司”）、中珠集团、许德来先生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平安证

券对中珠集团、许德来先生的债权转让给鑫宇环公司。 

2020 年 9 月 5 日，珠海中院出具《通知书》（（2019）粤 04 执 528 号），在

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上将本案以终结方式报结。 

2020 年 12月 28 日珠海中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0）粤 04执异 313号），

变更申请人珠海市鑫宇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珠海中院（2019）粤 04 执 528 号

案的申请执行人。 

（三）恢复执行 

2021 年 4月 20 日，珠海中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1）粤 04执恢 82号），

依据申请执行人鑫宇环公司的申请，恢复本案执行。 

二、本次《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1、申请执行人：珠海市鑫宇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前山翠珠路 19号第一栋 503房 

2、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 1081 号中珠大厦 17层 

3、被执行人：许德来 

住址：广东省阳西县程村镇居民委员会建设路 164号 

4、受理法院：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5、案件所处的阶段：恢复执行 

珠海中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珠海中院（2018）粤 04 民初 107 号民事

裁定书，受理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许

德来合同纠纷一案。经平安证券申请，珠海中院于 2019年 6月 3日立案执行。 

原申请执行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享有质押权的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 66,131,989 股中珠医疗股票（证券代码：600568）已

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首先查封。经商请移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向

珠海中院出具了移送执行函，将上述中珠集团名下所有的 66,131,989 股中珠医



疗股票（证券代码：600568）移送本案执行。 

另查明，上述质押的 66,131,989 股中珠医疗股票已被申请执行人平安证券

平仓处理了 9,205,000股，现还剩余 56,926,989股待处置。 

之后双方达成和解本案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原申请执行人平安证券将本案

债权转让，珠海中院(2020)粤 04 执异 313 号执行裁定书变更珠海市鑫宇环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现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本案执行，案

号为（2021）粤 04 执恢 82号。 

因被执行人中珠集团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珠海中院将依法

处分上述股票，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案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支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若千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中珠医疗流通股

56,926,989股（证券代码：600568），所得款项用于清偿本案债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执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股东中珠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42,992,8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93%；其中，中珠集团上述所持股份中的 66,30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7%）将于 2021年 4月 29日 10时至 2021 年 4月 30日 10时止在京东网络司

法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截止目前，拍卖尚在公示阶段。本次执行裁定将被拍卖

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珠集团持有的公司 56,926,989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 2.857%，占中珠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23.427%。 

2、若本次拟被执行的股份完成司法拍卖，中珠集团股份数量将继续发生被

动减持并导致权益变动，不排除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 252,324,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61%，且一体集团目前处于

破产清算阶段，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为其一级管理人；一体集团的一

致行动人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66,458,359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335%；一体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 9,490,9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6%；一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72%。 



公司已就相关情况向中珠集团、一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一体集团破产管

理人发函询问，截止目前，尚无法判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3、本次将被执行的股份尚未正式进行司法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公示、竞

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

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执行尚未完成，执行结果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数发

生变化，但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执行结果为准。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上述事项

暂时未对公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粤 04执恢 82号）； 

2、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 04民初 107号）； 

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 04执异 313号）； 

4、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2019）粤 04执 528 号）。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